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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政规—2024—001

孟政办〔2024〕1号

洛阳市孟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孟津区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

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管委会，

区人民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《孟津区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》已

经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2024年 1月 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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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津区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

若干措施

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、省委、省政府和市委、市

政府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有关工作要求，更好适

应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，大力支持刚性和

改善性住房需求，持续优化住宅用地供应，充分提振房地产市场

预期信心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措施。

一、实施交易契税财政补贴

继续对在 2014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期间（以

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）购买孟津区新建商品房、二手房（不含经济

适用房和房改房）的购房户，在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3
月 31日期间缴清契税的，给予契税额 20％的财政补贴，申报

领取补贴自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4月 30日。凡是在

2023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0月 31日期间（以合同签订时

间为准）购买孟津区新建商品房、二手房（不含经济适用房和房

改房）的购房户，2025年 1月 31日前缴清契税的，给予契税

额 20％的财政补贴，期间，购房家庭在网签合同备案后三个月

内缴清契税的，再额外给予 10%的财政补贴，申报领取补贴自

2024年 11月 1日至 2025年 3月 31日。

责任单位：区住建局、区财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孟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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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局、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

二、加大公积金政策支持

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，对购买孟津区新建商

品住房且符合提取条件的职工，可申请将公积金转入开发企业预

售资金监管账户，用于合同备案后支付购房首付款。对多子女家

庭实施差异化政策，租房提取公积金时提取限额可上浮 50%；

新市民、青年人、多子女家庭购买首套自住住房或首次使用公积

金贷款的，计算贷款额度时租房提取金额与账户余额合并计算。

责任单位：区住建局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孟津管理部

三、以奖代补开展购房特惠活动

在孟津区开展买房特惠活动和房展活动（每季度不少于一

次），在房展会上对新购商品房的购房户进行抽奖。每期抽奖设

特等奖 1名（奖现金 30万元）、一等奖 3名（奖现金 10万元）、

二等奖 5名（奖现金 5万元）、三等奖 10名（奖现金 3万元）。

具体活动方案由区住建局另行拟定。

责任单位：区住建局、区司法局

四、持续实行“购房补贴”

凡是在 2024年 1月 10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期间（以

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）购买孟津区新建商品住宅的购房户，享受

1％的购房补贴。关于引进人才的购房补贴，按照《孟津区人才

住房补贴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孟建文〔2023〕59号）执行。

责任单位：区住建局、区财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孟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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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局

五、降低住房交易税费

2022年 10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，出售自有住

房后 1年内重新购买住房的购房户，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

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。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

金额的，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；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

房转让金额的，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

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。个人转让自用购买五年以上且是

唯一家庭生活用房所得收入，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，转让购买 2
年以上（含 2年）的，免征增值税。

责任单位：区税务局

六、执行“认房不认贷”

居民家庭（包括借款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）申请贷款购买

商品住房时，家庭成员在孟津区名下无成套住房的，一律按首套

住房执行住房信贷政策。购买孟津区建筑面积在 80平方米以下

公寓的，不作为房屋套数认定依据。

责任单位：区住建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孟津分局、区科

工局、人行孟津支行

七、调整优化住房信贷政策

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统一为不低

于 20%，二套及以上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

统一为不低于 30%。首套住房的新发放贷款利率实行动态调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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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和同比连续 3个月均下降的，阶段性

放宽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。

责任单位：区住建局、区科工局、人行孟津支行

八、支持开展代建团购

支持政府机关、开发区、企事业单位与房地产开发企业协调

代建、团购职工住房。开发区负责组织企业员工、卫健委负责组

织医护人员、教体局负责组织教师、机关事务管理中心负责组织

政府机关干部职工、工会负责组织企事业单位员工。团购达成的

优惠价格不计入商品房备案价格跌幅比例范围。开辟代建团购项

目审批、手续办理等绿色通道。

责任单位：区总工会、区住建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孟津

分局

九、推进多元化安置

对城镇规划区内应安置未安置的住户，按照自愿的原则发放

房票（房票是指被征收人房屋安置补偿权益货币量化后，征收人

出具给被征收人重新购置房屋的结算凭证），被征收人可凭房票

购买商品房，用以满足改善性住房需求，并享受本文件制定的各

项政策，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专门制定购房相关优惠政策（具体方

案由区住建局另行拟定）。

责任单位：区住建局、区财政局

十、推广“带押过户”、“交房即办证”

申请办理已抵押不动产转移登记时，买卖双方与贷款银行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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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一致后，签订“带押过户”协议，由不动产登记部门按程序办

理过户手续。

实行一窗受理、一网通办，梳理工作流程，对综合验收备案、

规划核实、税费缴纳、不动产登记等全链条流程进行优化，提高

办事效率，实现“交房即办证”，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。

责任单位：区住建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孟津分局、区科

工局

十一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

定期组织银行、房企对接会，鼓励银行对房企提供最大限度

的金融支持。对企业已经缴纳的保证金，根据项目实际，办理不

动产登记后给予退还，减少资金占用率，增加流动资金，缓解企

业资金压力。

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孟津分局、区科工局、人行

孟津支行、各金融机构

十二、完善预售监管资金使用

对信誉良好、项目正常施工的企业，已领取商品房预售许可

证的项目，加强预售资金流转，确保工程建设按照合同约定如期

交付的前提下，预售资金监管部门可依据企业申请，适当降低预

售资金监管比例，商品房预售资金申请可提前一个节点拨付。

责任单位：区住建局

本措施自 2024年 1月 10日起执行，无明确执行期限的条

款执行期限为 1年。购房者如发生退房，应在退还享受的相应补



— 7 —

贴（含抽奖奖金等各种奖励）后，由住房部门为其办理网签备案

撤销手续。政策执行期间如遇国家或者上级政策调整，以上级政

策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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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市孟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1月 9日印发


